附件2
钦北区板城镇副林长职责分工表
	镇副林长
	分管领域
	责任片区

	镇人大主席
	主持镇人大全面工作；按领导分工协助落实林长决策部署。
	那觅村、飞跃村、红华村、新城村

	镇党委副书记
	负责乡村振兴工作；按领导分工协助落实林长决策部署。
	屯茂村、竹山村、六虾村、宁家村

	镇人民政府分管林业、环保、应急工作的领导
	负责协调推进全镇森林资源管理和产业发展，协助林长推进全镇林长制工作；负责协调推进林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置、涉林安全生产、森林火灾扑救工作；责协调推进镇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作和自然保护地内破坏生态重大案件的查处；按领导分工协助落实林长决策部署。
	众仁村、厚孟村、中心村、、三联村

	镇人民政府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
	负责指导和协调推进涉林案件查处、矛盾纠纷调处；按领导分工协助落实林长决策部署。
	板城村、屯车村、板中村、牛寮村

	镇党委统战委员、武装部部长
	负责统战、政协、民族宗教、武装、退役军人服务工作；负责协管安全生产、森林火灾扑救工作；按领导分工协助落实林长决策部署。
	那香社区、朝阳村、高龙村、那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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